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OO4年第 lO卷第4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0c谢Sciences Edition)V01．10 N0．4 20O4 105 

论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化的信息瓶颈 

陈德敏，周启梁 
(重庆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重庆 4ooo3o) 

摘要：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进程从宏观调控、结构优化、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对系统、完备的市场统计信 

息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我国现有的再生资源市场统计信息供给体制存在法律的缺位与错位、统计指标体系整体性滞后、管 

理及统计体系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从体制上形成了再生资源市场统计信息供给严重落后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要 

求的现状，已成为制约这一历史性进程不容忽视的一个瓶颈。 扣强立法、规范管理、确立系统完备的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国 

民经济统计体系等各方面的改革，是突破信息瓶颈，迎接即将到来的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事业新飞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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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Bottleneck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enerative Resource’S 

Integrative Ut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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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enemfive res
．

o~ ’S integratiw~ut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some new requ~ nts for 

the market statistical information，which from s0nle aspects of the economy macID—c0mIoUil1g，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s reduction．Bt~_,allSe ofthe omission and disturbance oflaw，the lag of index system，the different entity of nmnageme nt，there 

exists a bottlen~k in supply of information which is likely to bl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enerative Def；( rce of China．In order tO break 

thigh this bottleneck，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髓re 吼 legislation，reformthe management system，rebuild the statistical index system  and 

inake it into the national economy statistical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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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以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标志，我国经济在20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基 

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我国经济的迅 

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各类 自然 

资源赋存面临着巨量消耗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的双重客观约束，凸现出可再生资源在中国 21世纪 

资源利用战略中13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要 

求人们对可再生资源有新的认识，树立新的理念，采 

用新的技术与方式，将其作为不断富集的新资源进 

行有效开发与循环利用。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再生 

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需要一系列新制度 

的支持(包括法律、税收、管理等方面)。市场统计信 

息收集体制虽然相比而言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一个 

能够提供系统、全面、精确、及时统计信息的再生资 

源统计体制同样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中 
一 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我国目前的再生资源统计体 

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为我国的再生资源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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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 

件下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要求。缺乏科 

学、系统的再生资源市场统计信息正在日益成为制 

约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一个瓶颈。 
一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统计信息 

需求 

从总体上看，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 

统计信息需求来自国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优化、减 

少市场交易成本等三个层面。 

(一)统计信息是宏观调控科学性的保障 

再生资源中相当部分属于对环境及人类健康有 

害或危险的物质，回收成本大，技术要求高，对其投 

资开发利用的行为市场风险大、投资回收期长，并且 

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属于“公共品”的范畴。由于 

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 

共品生产⋯。因此，宏观调控在我国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化进程中将发挥引导性作用。 

统计信息对宏观调控科学性的保障作用体现为 

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需要统计 

信息支持：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作为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无论是财政货币政策，还 

是税收、价格杠杆的运用，以至于制定市场法律法 

规、行政强制干预等市场调控行为都离不开对市场 

统计信息的系统性分析、预测。其次，宏观调控的效 

果需要统计信息进行检验：对市场统计信息完整、系 

统的分析是评判宏观调控是否有利于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客观 

标准。 

(二)统计信息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评价标准 

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进程是资源利 

用方式和再生资源在国民经济资源体系中地位发生 

根本性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系 

统、完备的统计信息将成为评价和引导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评价标准。 

再生资源在循环经济中又被称为“第二矿产资 

源”，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新兴物质资源，这使得资 

源供给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在再生资源产 

业化进程中对资源的利用从过去“原料一产品一废 

弃物”的抛弃型直线流动模式转变为“原料一产品一 

废弃物一原料”高效率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资源利 

用率的极大提高将使需求结构的中间需求与最终需 

求的比例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 

构将同时发生根本性变化，产业结构容易向不协调 

的方向发展。因此，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 

进程中的结构优化调整将需要较复杂的对相关市场 

统计信息的实时分析作为合理性判断的依据以及优 

化调整的客观标准。 

(三)统计信息是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一环 

市场交易成本指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即当事人 

双方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搜集有关信息、进行谈 

判订立契约并检查、监督契约实施所需要的费用【2l。 

系统、完备的再生资源市场统计信息将从以下两方面 

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率：降低信息搜集费 

用，市场信息的透明化将使市场主体不必在获取相关 

信息上投入过多资源；提高市场主体决策效率，市场 

信息透明化将大大缩短谈判时间，提高决策效率，这 

也是一种资源节约，同样降低了交易成本。 

为市场主体提供及时、准确的再生资源市场统 

计信息将有力推动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 

进程。 

二、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信息瓶颈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进程对我国再生资 

源市场系统、完备的统计信息提出了迫切要求，但 

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统计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收集、提供市场信息 

的任务，在市场信息供给上形成了制约我国再生资 

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瓶颈。这一体制上的瓶颈 

具体体现为再生资源相关法律的缺位、统计指标体 

系滞后、管理体系转型滞后三方面。 

(一)相关法律的缺位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法(缺位)，更没有从法律上确立系统、完备的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统计体系。现有的与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全部出自环境保护法律之 

中，分散而且缺乏系统性。这一现象实质是我国再 

生资源立法理念仍停留于“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阶 

段的结果。 

1996年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体现 

了较先进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理念，对固体废物的 

综合利用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固体废物的统计信息 

领域，该法第 31条规定：“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 

报登记制度。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 

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 

料”；第43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http://www.cqvip.com


陈德敏，等 论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的信息瓶颈 107 

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这些规定是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统计信息收集领 

域立法的重大突破。但是，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 

业化进程对统计信息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1)其立法理念仍是基于环境保护，对申报工业废物 

相关统计资料的规定过于简化，未能明确再生资源 

流通领域市场主体的申报义务；(2)规定的统计信息 

收集范围仅限于“工业废物”和“危险废物”两大类， 

不能适应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对再生资源 

市场统计信息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要求。我国再生资 

源综合利用领域立法的缺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统计信 

息收集领域没有统一法律可依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 

改变。 

在循环经济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态经济理念中，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内涵，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再是一 

种从属关系。在西方，这一理念已开始付诸实施。 

德国于 1996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废物管理法》，日本 

于2000年制定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进 
一 步完善其业已存在的再生资源市场信息的统计收 

集、管理和发布体系。因此，仍然从环境保护和污染 

防治的角度来看待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已不能适应 

时代的要求，由此形成的市场信息统计体系也将不 

利于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进程。 

(二)统计指标体系滞后 

我国现有的再生资源市场统计指标体系对促进 

我国资源综合利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已不能满足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的信 

息需求，主要原因就在于再生资源市场统计指标体 

系总体性滞后。这种滞后表现为三方面：(1)统计指 

标涉及的再生资源种类少、范围窄。我国目前关于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统计资料几乎集中在“工业三 

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废金属(包括黑色金属和有 

色金属)两大领域。废纸、废塑料以及废橡胶的统计 

资料则带有较大的估计成分，而且缺乏全面性。在 

城市废弃物、废家电、废油料、农业废弃物、建筑废料 

等重要领域的统计资料则几乎是空白。(2)统计指 

标分类过粗。指标项目的细化是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化进程及其市场成熟过程的必然要求。以废钢 

为例，我国统计年鉴上这一指标包括废钢产生量和 

回收量两项。但在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废钢的循 

环利用率被进一步细分为：钢罐循环利用率(食品、 

油漆、气雾剂容器等)、报废汽车循环利用率、废器具 

循环利用率、建筑废钢循环利用率等四项l3 J。从我 

国现实而言，虽然不一定要做这种更细的分类，但必 

须能够保障各地、各行业的资源回收统计数据能够 

满足市场结构、产业关联等经济分析的需要，能够满 

足企业分析市场动向、进行有效决策，降低市场交易 

成本的需要。而目前，我国的再生资源的统计数据 

还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圳。(3)偏重静态指标、忽视 

动态指标。由于计划经济重生产、轻流通的历史烙 

印，我国再生资源中无论是“工业三废”的处理，还是 

废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橡胶等废弃物资源的回收 

利用，其统计信息均主要由再生资源的产生量、存 

量、回收量等静态指标构成，对于反映再生资源在市 

场中流向的诸如交易种类、数量、金额，仓储量，运输 

流量等动态指标都未曾涉及。这就使对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作用的认识缺乏科学分 

析的信息来源。 

(三)管理、统计体系转型滞后 

计划经济时期的再生资源管理、统计体系为我 

国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为适 

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再生资源管理体系做出 

了较大调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立法，我 

国统一、协调、规范、高效的再生资源管理体系还没 

有完全形成。从统计部门看，还没有建立起新的规 

范有效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市场信息统计收集报表 

体系，对流通、仓储、资本及劳动流向等动态数据的 

收集尚未纳人日常工作之中。 

再生资源管理体系是相关市场统计信息的重要 

来源，同时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市场统计信息真 

实、准确的重要前提。统计部门则是市场统计信息 

的全面收集者。我国再生资源管理体系转型的相对 

滞后，相关市场信息的收集尚未纳人统计部门日常 

工作之中，这些都将制约相关市场信息的收集，从而 

阻碍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进程。 

三、突破信息瓶颈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提出的市场 

信息需求，如何突破目前制约系统、完备的再生资源 

市场统计信息供给的瓶颈，以配合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进程中的法律、管理体制、市场体制改革已成为当 

务之急。这同样是一个需要从法律、管理、指标体系 

建设等多方面进行调整的系统工程。 

(一)制定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法 

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形下，法律的作用在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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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实施程序 J，以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系统性立法理顺再生资源管理体制、确立 

市场规则，同时，指定有关管理部门制定系统、完备 

的再生资源统计指标体系，以实现对市场信息系统、 

科学的收集，从而达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促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目 

的。由此。我们认为未来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法在 

保证统计信息获得方面应注重以下几方面：首先，确 

立一个高效、协作的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管理体系，这 

是准确及时收集市场信息的组织保障；其次，以循环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制定一个科学、完备、 

生产与流通并重的再生资源统计指标体系；第三，确 

立生产、流通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再生资源市场主 

体的相关统计信息申报义务，以保证国家对再生资 

源生产、流通、处理的全程监控。 

(二)确立科学、完备的统计指标体系 

科学、完备的再生资源统计指标体系是我国再 

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迫切要求。是降低市 

场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基础。它应 

当具备以下特征：(1)涵盖全面。再生资源的所有种 

类、行业及其资本、劳动都应进入指标体系。(2)动 

态与静态指标并重。保障再生资源的流通、运输、仓 

储及相关资本 、劳动的流向等动态参数的设定和收 

集。(3)数据达到一定精确度要求。 

确立这一统计指标体系首先需要立法的支持， 

实现市场主体信息申报和管理、统计部门信息收集 

行为的规范化，以达到既能获得系统、完备的再生资 

源市场信息，又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防 

止商业机密的泄露)目的。其次，需要经济统计部门 

与再生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充分利用经济统 

计部门的理论能力及再生资源管理部门的实践经 

验，使新的再生资源市场统计指标体系不仅科学、完 

备，而且切实可行。 

(三)改革统计部门再生资源信息收集相关领域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统计部门在国民经济统计 

体系中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工业三废、废金属的综合 

利用指标体系，为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事业提供了 

坚实的数据支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综合利 

用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领 

域在工业三废、废金属的基础上有了极大扩展。因 

此，统计部门在以下方面对再生资源信息收集领域 

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1)在与再生资源管理部 

门协作制定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一 

指标体系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之中，从宏观和整 

体上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提供相关的统 

计信息支持；(2)建立对流通领域动态数据实时收 

集、整理和公布的机制，使再生资源市场主体能够及 

时把握市场动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3)建立与再 

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的机制，既保 

证了统计信息收集渠道的畅通，又为再生资源管理 

部门对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进行结构优化 

调整提供了理论和信息依据。 

(四)统一、规范再生资源管理 

在立法保障的前提下，我国再生资源管理的规 

范化进程包括四个方面：(1)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管理 

与分地区、分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充分调动 

各方积极性，实现再生资源市场管理的科学化和规 

范化；(2)建立与市场管理体系配套的再生资源市场 

信息监控、收集机制，汇总第一手资料，协助统计部 

门进行再生资源市场统计信息的收集；(3)再生资源 

管理部门与环境保护、物质流通管理部门在市场信 

息收集领域相互协作的机制，并由再生资源管理部 

门进行数据的归总并报送统计部门，既保障了信息 

的系统和完备，又减少了统计部门在再生资源领域 

的工作压力。 

加强立法、规范管理、确立系统完备的指标体系 

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等各方面的改革，是 

突破制约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进程的信息 

瓶颈，迎接即将到来的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事业新飞 

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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